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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病案审核规程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要求，促进医疗保障费用审核管理规范化，推动医保基金合理、规范、高效使用，根据国家、省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本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基金结算清单填写及病种入组的全流程审核。  
第三条 医保经办机构应遵循“公平公正，客观求实，全面覆盖，协同高效”的原则，确保基于诊疗事实与统一规则，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制定科学审核流程，严格内控管理；实现本市及省内异地就诊数据全覆盖及闭环管理；完善制度化协商机制，提升审核效率。  
    第四条 采取分类审核模式：
（1） 日常审核覆盖常规病种入组管理；
（2） 重点审核筛查分解住院、轻症入院、费用偏离度大、机构共性问题等高风险疑点；
（3） 专项审核对门诊病种、床日病种、双侧手术等病种及辅助目录进行核查。
第五条 审核流程
（一）智能初筛。医保经办机构依据国家、省规则库，结合本地高频违规特征完善本地规则库，对全量医保结算清单进行自动化筛查,系统自动汇总生成“疑点病案清单”。  
（二）病案初审。医保经办机构对疑点病案进行初审，审核过程中，可要求医疗机构对相关疑点开展内部核查并提交说明材料。  
（三）专家评议。对人工审核中仍存在争议的病案，由医保经办机构组建“DIP审核专家库”，通过集中会议或线上评审方式开展集体评议。专家评议需遵循标准统一，程序透明的要求。
（四）反馈申诉。医疗机构收到经办机构初步审核意见后，需在5个工作日内通过线上系统确认或提出申诉。申诉材料需明确争议焦点、事实依据并附补充佐证材料。经办机构对申诉材料进行复核后，提交专家复审。  
（五）专家复审。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专家对存疑病案进行复审。原则上每一病案只能申请一次复审，以复审结论作为最终结论。
第六条 审核内容
（1） 医保结算清单及治疗过程记录等关键数据是否满足完整性及合规性。
（2） 是否存在虚构诊断、升级诊断、降级诊断的情形。
（3） 疾病主诊断及主手术编码填写是否真实客观、依据充分，是否存在错报、漏报、多报、瞒报等情形。
（4） 后遗症、并发症之间是否界定准确；是否真实反映患者疾病情况、严重程度、急慢性症状和出院转归等。
（5） 门诊病种、床日病种、双侧手术等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且入组正确，申报内容与相关诊疗记录是否匹配。
（六）是否存在其他违反行业规范和医保规定的情形。
第七条 对不同类型的入组不合理问题，分类实施差异化处理：  
（一）诊断升级/高套分值病案：通过虚报病情、错用编码等方式人为提高病种分值的，按核定后的病种确定其实际分值，并加扣其实际高套的超额分值；
（二）诊断降级病案：审核后予以修正编码，重新入组;
（三）床日病种/双侧手术病案：审核后不符合此两类病种入组要求的，按核定后的结果确定其实际分值，并加扣其实际高套的超额分值；
（四）门诊病种病案：不符合门诊病种申报条件的病案退出门诊DIP病种，按门诊项目分值计算；被核实存在将门诊病种费用转移、分解等违规行为将视情况予以扣除分值、剔除费用等处理；
（五）可疑轻症/分解住院病案：审核后判定为轻症/分解入院的，扣除本次住院分值；
（六）非医保病例：经核定属于国家医疗保障待遇清单规定不予支付范围的病案，其当次DIP分值不予计算；  
（七）其他违规行为：如虚构诊断、过度医疗等涉及基金损失的，除分值扣减外，同步移交医保行政部门进一步处理。  
第八条 医保经办机构根据国家、省规则库并结合本地高频违规特征进行规则库建设，分设明确违规、高度可疑、轻度可疑、监测分析四级规则，对全量数据进行筛查，并根据政策调整、临床实践及高发典型问题动态优化智能审核规则库，推动源头治理。
第九条 实行专家回避制。被评审医疗机构专家不得参与本机构的病例审核，复审专家与初审专家不得为同一人。若发现评审专家存在弄虚作假、泄露评审信息等行为的，取消专家库资格，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第十条 医保经办机构组织医疗机构及专家建立多方协商机制，通过“专题研讨+现场调研”的方式对病案编码、分值方面的共性或争议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磋商，统一意见后汇总形成专家共识并对病种组目录及分组等进行调整修正。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应严格落实医保管理及行业规范等各项规定，完整填写并上传相关数据信息，配合医保经办机构做好病案审核工作。若发现存在虚报病例、伪造材料等违规行为的，经办机构不予支付相关费用，追回已支付资金。
第十二条 医保经办机构可根据医保政策情况、医疗技术发展变化、结合我市专家审核共识，对审核范围、审核规则等进行动态维护，动态更新。
第十三条 本规程自2026年度起施行。

附件：病种审核日常审核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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